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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校兼任教師以學位送審申請教師證書規定及行政作
業流程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本校114年10月21日114學年度第1次校教評會決議辦

理。
二、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9條第1項規定:「兼任教師

須在本校任教該職級滿二學年（或四個學期）後，於再續
聘之該學期始得以學位（文憑）向各系（學位學程、室、
中心）申請教師證書，送審教師證書當學期須實際任教滿
一學分。」。

三、復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第4點第3項規定:「擬聘兼任
教師未具教育部頒之擬聘職級教師證書者，於申請教師資
格送審請證時，應先由本校辦理著作外審程序，並須經三
級教評會審議通過，外審作業及通過門檻，均依本校教師
升等案著作外審規定辦理，外審相關費用由兼任教師自行
負擔。惟兼任教師擬申請證書職級，於該職級新聘時已辦
理外審，且未逾六年者，得免再辦理外審程序。」。

四、為符合聘審一致原則，各單位辦理兼任教師以學位送審申
請教師證書之行政作業流程修正如下：

(一)兼任教師在本校任教該職級滿二學年（或四個學期）
後，嗣後如欲辦理請證，應於有聘任事實且實際授課滿
一學分之該學期，向系提出申請。

(二)系教評會審議。
(三)初聘時尚未辦理外審或外審時間已逾六年者，須先由學

院辦理外審。
(四)院教評會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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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校教評會審議。
(六)校長核定。
(七)人事室報部送審。

五、另本校103年4月25日虎科大人字第10323002510號函所定
作業流程與上開規定不符，自即日起停止適用。

六、檢附新版兼任教師送審請證申請表及檢核表各一份。

 
正本：電資學院暨所屬系所、工程學院暨所屬系所、管理學院暨所屬系所、文理學院

暨所屬系所、體育室、通識教育中心、語言教學中心、數理教學中心
副本：人事室
抄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由處室主管判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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